
載 

梳

可或本凡 
獲商公本 
特業司年 
別燕購T 
折优買月 
扣者房份 
。。屋到

伍澤濂
② 

週日點市五 
開生興郊下 
六意旺小。 
日約，鎭冇 
。二 四 商 價 
下白卜業講 
午四餘區。 
六 I 座餐 
時元 位室 
收。。。 
市每何地

伍 澤森 327 7842

②
舖 旺 
。匿 
開商 
價業 
七樓 

左 位 
萬街 
元角 
。。
五

③
九障一主本餘奢一暖三新請四部全大63別唐 
，鄰下白汝元及流桀百室◎萬份部車五窗人 
接有五住比。蘭 I:窗平兩時二值装房大，街 
受入百一福可非作，方間電下線修，腫门大 
還息平邊靚以之，匕尺在約力水，該房動屋 
價，右^打舊間地等，建參，喉包屋，煖， 
。平尺四室餐，點建仔築觀可等括數全氣石 
賣。年一相開在築車中。以，新年土熱米 
、上土新用換漬束材房，還開屋前庫水牆 
二庫」，。八區科，一 假修面外，♦身 
萬和有星 萬乃，保干，只，面仃二，

加雲 
拿哥 

大* 市 
小小 
姐姐

Success Realty Ltd. 
REAL ESTATE and INSURANCE
45 KEEFER STREET VANCOUVER 

伍澤濂黃秀英事務所 

辦事處新電話：687-8899

九月廿三日至廿九日放下 
映期 • *•・

• • 至・■
石16.家用a营萎.
■芳:泳芳玄*林:

■雲碱缱

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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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期星 争玄■个漢丿^5)0①&齿曲⑥皿店 VANCOUVER, B.C. V6A 19 Wednesday September日七十二 月九 年八七九一元公

191新
150 East Hastings St.. Vancouver, Tel. 682-0724 
地址：加拿大雲哥華希士廷東街一百五十號
每日下午一時半至晚上十一時半逞工聾蛰生

頁入第

鍾 天 賜 876-4575
&②①好每 點心在 

一生年 三西到元本 批日 貨生本 • 
分樓新商白區極取市餐設生中投点市▲ 
三，兩業元興，價西 舘備意型資連G高 
息取闢樓，旺先一區兩親八雜生設总級 
。價大：取中到萬毎間在百貨怠備？禮

價心先丿L日：本元物 大僅四鮭 
十而 
八，
萬樓 
九上 
有醫

二，得F生 
禽每。.后意 

，約

市四舖好一81店 
暇千：機萬街▼ 
區呎 會餘最 
。舖 元旺 
有 另中

餘 口 
元 生
。意

抵二 
買百

劍單演表兒健會育體門洪

彩結燈張新一飾小:「卜:雪

義務攝影者：唐國良
BARRY HONG

1 5E： PENDER §T:
6 83 •638 0

HOME： 879*5451

影滅堂禮在會念紀三；
酬

紀念

1

術國演表兒健薈育要門洪

1

单達權社成立7 
公元一九

，輯

・

雷 廣 庭 926-9771

«

保

險

本
公
司
職
員

一 

通
粤
語
國
語

一 

服
務
妥
當 

$: 靴
窗
全
保
祇
收
十
四
元 

利
便
顧
客
免
费
停
車
 

停
車
場
在
本
公
司
東
例
 

歡
迎
僑
胞
委
託

價
二
萬
三
一

。

伍

慧

芬

 

恭
請
僑
胞 

駕
臨
本
公
司
購0

①

二
埠
市
中
心
果
产
雜
国
店
。 

往
來
行 

AI
如
識
，
門
"
巴
十 

日
夜
卜
二
線
巴
士
來
往
不
斷 

舗
主
現
開
上
午
卜
時
至
卜
午 

七
畤
半
。
生
意
好
，
具
潛
力 

若
略
加
改
良
。
營
業
可
大
增 

西
人
舖
主
急
讓
。
聞
價一：

萬

杜

鵰

花

開

時

小

燕

桅

頷

:一一代

理

置

業

投

資
 
汽

車

保

險
 
房

屋

燕

締
 

雲
市
華
埠
小
姐

不是住片 

不在新聲放映

7

!̂

華

TABLE 

■

CONS

0
貝SIIK

保
費
最
平 
一 

歓
迎
比
較 新

屋

兩

間

屋

主

自

賣
 

三
睡
房
土
庫
完
成
近 ^

n

 

?
1

包
煉
頭
雪
櫃
洗
衣
機
，
八 

萬
一 
千
五
百
元
，
位
於 

3275,328一  

Euclid

 Sf

電299
—5638

本

報

探

用

新

理

柯

式

自

動

印

報

機

 

敬

希

廣

告

客

户

交

來

黑

白

相

片

製

版

2

雙

方

律

師

函

論

會

館

選

舉

及

籌

委

要

求
 

將

會

館

樓

業

抵

押

借

(
續
咋
)
他
引
用 ̂

八
月
卜
旬
寫
給
他
的
信
作
爲
他
的
權
力
之
依
據,
你
被
引
述
說
你 

一 這
個
所
謂
「m
舉
第
委
會.
」
是
「
合
法
機
構
和
有
全
権
負
責■
理 
一 
切
垂
舉
事
宜
」，
。
眞
的 

嗎
？
*
斯
密
夫
法
官
(
按
：
容
判
會
縮
案
之
卑
詩-省
最
高
法
院
法
官)
發
現
他
本
人II

經
無 

權
再
對
此
次
選
舉
事
宜
發
卅
指
示
的
時
候
，
他
不
驚
奇
才
怪
。
你
給
予
李
亮
輝
先
生
的
意
是 

營
在
各
華
之
報
紙
廣
泛
宣
傳
。依

lit
看
來
，
請

,.,:| 
斯
番
法
官
是
否
需
要
向
李
亮
輝
先
生
申

*

-#
示 當

然
，
你
可
以
有
你
的
私
人
意
見
，
但
我
們
却
不R
苟
同
了
。

■ 

斯
密
夫
聾
在
其
三
月
八
日
卜
令
八
位
一 

^e^

能
，
如
県
威
爾
遜
』
官
需
要
的 

段
告
理
事
召
舞
年
會
員
大
會
。
這
個
法
令 
一
話
，.
可■
成
电
一一 
個
以
雷
錦
察
生
爲
主
席
 

1

1

或
選
舉
•
在
一
和
雙
方
有
雑
委
託
相
等
人
敷.

選
擧
委
」

判
决
理
由
書
中  

141.
二
様
沒
有
提
過
。

一
會
。

也
許
木
不
舍
二
記
，
五
月
八
日
一
卜
乍
法 

出
大
法
宫
指
右
雙
方 

一
負
責
人
舉
行
會
議
，
共
同
决
定
週
年
大
會
和 

一
理
事
職
貝
的
悬
舉
應
如
何
進
行
。(
讀
參
考 

一
你
门
己
五
月
九
日
之
信
的
第
一
節) 

在
我
們
全
無
所
知
的
情
况
下
。
李
亮
輝 

先
生

10：

於
七
月
三|
日
寫
信
給
威
兩
遜
法
官 

，
企
貝
要
求
法
官
授
權
給
他
的
「
選
舉
第
委 

會
」
。威

財
遜
法
官
有
理
由
地
拒
留
了
這
個
要 

求
♦
他
丘
出
「
下
令
舉
行
愚
舉
者
爲
斯
密
夫 

法
官
。
我
是
国
舉
管
理
官
，
這
個

IB
位
沒
有 

給
予
我
權
力
來
委
派
或
授
權
委
員
會
來
主
持 

這
次
国
舉
。
」
很
明
顯
的
，
他
的
意
見
和
你 

的
怠
見
大
有
分
別
。

我
們
完
全
同
意
這
位
有
學
識
的
前
任
首 

席
法
，
同
時
我
們
相
信
斯
密
夫
法
官
也
有
同 

感
。
威
爾
遜
法
官
會
是
内
李
亮
輝
之
信
感
到 

不
妥
而
與
斯
密
夫
法
官
接
洽
。
雖
然
斯
密
夫 

法
官
那
畤
正
在
渡
假
，
但
他
對
此
事
很
關
心 

，
由
家
裡
撥
電
話
來
給
我
們
，
告
訴
我
們
如 

果
雙
方
有
不
能
達
成
協
議
的
新
選
舉
細
則
，. 

可
於
九
月
初
到
他
的
法
庭
申
請
指
示
。
由
此 

可
知
，
斯
密
夫
法
官
都
完
全
不
知
道
李
亮
輝 

之
「
選
擧
答
委
會
」.有
「
全
權
辦
理
-
切
悬 

舉
事
宜
。
」
、法
官
相
我   

^
 
一 
向
都
以
爲
只
有 

法
官
才
有
這
個
權
力
仆
知
誰
忘
記
了
告
訴
他 

及
我
們
他
的
權
力
已
被
剝
除
。

正
如
我
門
告
訴
你
和
李
亮
輝
先
生
那
樣
， 

我
椚
拒
紹
接
納
李
亮
輝
先
生
爲
所
謂
「
選
舉 

箫
委
會
」
的
主
席
。
當
中
華
會
舘
被
少
數
國 

民
黨
頑
固
份
子
所
控
制
的
年
頭
中
，
他
是
會 

舘
的
受
薪
律
師
，
他
負
責
塡
寫
會
舘
自
七
。 

年
以
來
之
向
省
府
呈
交
之
週
年
報
告
，
這
些 

報
告
全
有
僞
造
(
按
：
每
年
年
晚
開
會
員
大 

會
。)
七
卜
年
代
之
初•
中
華
會
舘
很
多
政 

治
性
的
信
，
電
報
和
新
聞
稿
曾
有
他
的
名
字 

。
雖
然
他
表
示
一 
無
所
知
，
但
他
也
從
來
未 

作
公
開
之
否
認
。
最
低
限
度
，
他
的
無
辜
與 

公
正
値
得
思
疑
。

便
事
情
更
加
複
什
化
的
是
，
李
亮
輝
先 

生
最
近
宣
佈
競
選
中
華
會
舘
理
事
長
。
如
果 

藍
堅
(
現
雲
市
參
議
會
議
員)
參
加
競
理
市 

長
，
而
他
又
是
「有
全
權
負
責
「
切
選
舉
事 

宜
」
，
市
選
民
看
不
到
有
利
益
衝
突
才
怪
。

請
囘
答
所
提
之
各
項*

。
如 
果
你 

同
意
的
話
•
我
鬥
可
以
擬
訂
同
意
令
，
否
則 

由
斯
密
夫
法
官
開
堂
判
决
。

周
衞
賢
啓 

-
九
七
八
年
九
月
廿
二
日

(
完
) 

中

華

職

工

會

紀

念

訊
 

(
雲
訊
)
本
用
中
華
職
工
聯
合
總
會
， 

昨
經
會
議
通
過
，
决
定
于
卜
月
廿
-
日
卜
午 

五
時
半
，
假
座
陶
陶
大
酒
家
舉
行
第
三
十
六 
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，
希
請
全
體
會
員
與
及
各
界 

社
團
會
友
們
，
屆
時
踴
躍
駕
臨
助
慶
，
俾
增 

光
彩
云
。

馬

經

業

翁

喪

禮

榮

哀
 

(
雲
訊
、
本
坤
馬
族
耆
英
馬
經
業
翁
， 

目
前
仙
遊
經
誌
報
端
，7-

於
九
月
廿
二
日
上 

午
一
時
，
假
座
喑
市
黨
殯
儀
舘
，
舉
行
喪
信 

出
殯
歸
土
，
是
日
宗
親
戚
友
，
到
場
執
狒
者 

甚
衆
・
禮
堂
遍
佈
花
圈
，
莊
嚴
肅
稼
，
首
由 

西
女
唱
哀
詩
，
牧
師
高
而
禮
續
經
斬
禱
。
解 

述
人
生
眞
諦
，
随
而
祭
禮
開
始
，
由
馬
偉
民 

司
儀
，
首
請
親
友
起
立
默
念
三
分
鐘
，
禮
生 

超
彝
，
榮
冨
，
就
位
，
請
治
喪
處
馬
昌
烈
， 

旅
北
美
馬
氏
總
主
席
，
爲
明
，
雲
馬
氏
公
所 

代
表
恆
輔
♦  

»

屬
，
馬
松
偉
，
依
次
献
花
畢 

，
覲
俊
講
述
經
業
翁
生
平
行
狀
，
及
代
表
孝 

眷
答
謝
，
殿
由
牧
師
領
衆
瞻
仰
遺
容
後
，
卽 

由
廣
本
，
江
成
，
寬
德
，
恒
孚
，J
祐
，
棟 

滋
，
扶
柩
登
車
，
直
送
往
伙
士
蘭
墓
園
，
如 

儀
安
葬
計
花
圈
廿
餘
個
，
素
車
十
餘
輛
，
備 

至
榮
哀
分
派
利
馬
灌
政
。

其
孫
世
和
兼
承
先
祖
父
熱
心
族
團
遺
志 

捐
助
馬
氏
公
所
經
費
五
十
元

卑

大

學

生

諮

詢

服

務
 

(
雲
訊
)
卑
詩
大
學
法
律
系
學
生
負
責
學 

法
律
諮
詢
業
務
工
作
，
平
時
全
半
年
晚
間
服 

務
，
夏
令
期
日
間
服
務
，
現
再
繊
饋
免
費
爲 

卑
詩
省
陸
平
低
原
各
地
居
民
入
息
低
微
者
服 

務
,
詢
問
接
近
各
界
各
地
人
士
免
費
法
律
諮 

詢
業
服
處
，
詳
情
請
撥
電
話
：
二
二
八|
五 

七
九
一 
，
或
八
七
二1
零
二
七
一
査
詢
。

8：

一

家

庭

副

業

良

機

！
 

批
發
，
零
售
，
利
用
業
餘
時
間
，
自 

我
經
商
(
非
推
銷
員
)
，
無
需
投
資 

，
月
人
可
至
千
元
，.
必
須
具
有
誠
懇 

及
學
習
態
度
。
詳
情
面
談
，
置
話
洽 

6691869

5
F
  

-T 

時
，
請
用
画
語.或
英
語
。

•
l
a
m
/

裝

修

油

漆

 

承
接 
一 
切
中
小
做
木
工
程
經
驗
豐
富 

工
作
快
捷
免
費
估
價

電
話••25313075

馬

新

屋

建

築

商

自

賣
 

雲
婚
中
央
公
虜
新
屋
三
座
房
浴
室
開 

價
七
萬
餘
元
在

5843  'oundry

 

SL

電
話
：
四
三
四

—
六
八
一
三 

—t
t
t
l
T
t
f
f
f
f
f
f
f
t
t
f
 

家

庭

餐

館

出

讓
 

坤
仔
市
中
心
，
坐
位
六
十
，
有
酒
牌 

，
生 E
或
實
業
，
有
怠
電
話
馬
洽
： 

(
6
0
4
)
4
9
8
1
2
1
1
4

 

V#t4̂
)t4t4/rw-4zt1t4 f4(\4/»14fsj») 

請

洗

碗

打

雜

 

須
會
國
語
電
話
人
七
三

—
二
壹 
一 
亠八

3
辛
)笈/

H
e
 #•1

i
n
t
.
B
t
#
o
«
r
»
e
-
m
c
t
l
*
t
l
*
t
n
#
l
#
$
e
i
n
 

緬

省

獨

市

餐

館

出

賣

•

有
五1
座
位
，
家
庭
式
經
營
，
位
於?oy
 W

yer-Vam
r  ba

第
十 

公
路
，
因
人
手
不
足
，
有
怠
出
讓
，
唐
西
餐
舘
兼
營
，
生
总
好
，
出
售
包 

括
有
三
睡
房
住
家
，
有
意
者
請
電
榻
先
生204-236

—4332

 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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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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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e  

d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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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
支

部

通

吿

案
査
公
元
一
九
壹
一
年
，
以
欠
辛
亥
卜
月
卜
，
乃
中
华
民
族
革
命
， 

武
昌
起
義
之
日
，
我
洪
門
兄
弟
直
接
間
接
參
加
魂
鑒
，
抛
萌
顧
洒
熱
血
，
毀 

家
妤
難
，
是
役
卒
龍
推
翻
滿
淸
，
建
立
共.5,

彪
炳
功
業
，
永
垂
青
史
，
緬 

念
先
烈
先
賢
，
之
壯
烈
犧
性
精
神
，
我
洪
門
各
機
構
，
應
於
卜
月
十
日
懸
黨 

旗
開
會
誌
念
，
以
勧
陽
点
志
爲
荷
。

此
佈

全
加
洪
門
黨
社
暨
各
級
構
機
知
照
、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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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加
總
支
部
注
任
委
」
：
詠
■
=
 

秘 

書
：
陸 
敬 
良 

一
九
吉
八
年
九
月
廿
六
日

►̂̂
•̂

►•••̂
►••♦̂
•̂••̂
^

•fn

#
►
*
•
•

雲

埠

洪

門

民

治

黨

五

機

構

聯

合

通

吿
 

爲
通
吿
事.
・
本 I
駐
加
總
支
部
，
雲
支
部
，
達
權
社
，
實
業
部
，
體
育
會
， 

定
期
卜
月
一
日(
星
期
日)
下
午
一
時
正
，
在
本
黨
部
禮
堂
召
開
聯
席
會
議 

報
告
各
部
門
進
支
數
目
，
並
有
要
事
多
項
待
商
，
統
請
各
部
職
員ei

男
女
黨 

社
員
會
員
依
時
出
席
，
共
策
進
行
，
是
所
至
盼
，
此
佈
■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總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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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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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權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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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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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門
體
育
會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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芈
埠
花
施
急
售
，
地
位
好
， 

投
資
良
機
，
只
資
一
萬
二
千 

九
百
元
，
包
四
千
元
直
，
請 

電
本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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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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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黄
秀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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